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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代的“通用目的技术”，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正

催生着众多新兴业态，同时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1］，对产业格局与社会形态的重塑发挥着

重要作用，可见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指标。从 2017年国务院《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2］到《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

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3］体现了国家将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提升到了战略层面。省级政府作为国家战略的落地实施、区域人工智能的

培育壮大的关键环节，承担着将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转化为地方实践、因地制宜地制定实施政

策、协调多元主体利益、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等职责。在国家强大的战略背景下，各省区市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相继出台了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有关政策。但我国各地区经济基础、社

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等存在着显著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工智能水平发展不平衡。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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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关键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尽管我国人工智

能发展已被纳入国家战略层面，但地方政府政策的区域性差异较大。基于我国27个省级政

府发布的90份人工智能政策，构建“工具-目标-客体”三维分析框架，揭示省级政府发布的

人工智能相关政策的结构性特征和地域分布差异。研究发现：区域政策资源配置呈现显著

非均衡性，东部地区政策出台密集；政策工具使用存在结构性失衡且整合效能尚未充分释

放，以供给型为主，环境型次之，需求型最弱；政策目标侧重产业应用，对基础研究与绿色基

建的关注不足；政策客体过度倾斜到企业，个人、高校与科研机构参与度较低。据此，本研究

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工具组合优化、整合政策目标体系、完善多元主体创新生态四方面提

出优化路径，为提升省级政府人工智能政策的效能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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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不仅仅源于经济和社会的差距，还从更深层次反映了各省级政府在人工智能政策资

源供给的差异，即政策能否精准适配本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阶段特征，识别出培育人工智能

的发展优势，从而有效应对区域技术革新带来的种种挑战。政策也是政府施政意图与治理

战略的集中体现，它为公共行动提供了权威性的指引和制度规范，为探究省级政府在引导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中的思维模式、偏好选择与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省级政府出台

的人工智能政策也将直接影响本区域内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由此，对省级层面人工智能

政策的供给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推动我国人工智能高质量协调发展。基于此，提出本文的

研究问题：各省人工智能政策在工具运用、目标设定与客体指向三个维度上分别呈现何种差

异与偏好？这些维度之间又如何相互组合与作用？

一、研究现状

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价值在全球科技竞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日益凸显，

深入地探究其内在逻辑已经成为政府观察人工智能发展轨迹、评估政策治理效能并预见未

来趋势的关键所在［4］，因此人工智能政策本身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

文献资料，发现现有研究集中在主题深化、框架演进与方法论革新三个层面。

有关研究对人工智能主题的探讨主要聚焦于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有

跨国比较的研究表明政治体制的构建、经济发展的阶段与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度正在塑造着

各国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核心原则与优先事项，形成了差异化的政策设计空间［5-7］。在中国

情境下，中央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协同与张力共同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路径［8］，
张力具体表现为算法监管中技术黑箱的特性与行政问责［9］，以及省级层面目标趋同的背景

下实施策略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地域差异［10］。此外，负责任创新理论为政策的伦理研究提

供了新的视角［11］，而适应性治理框架［12］则更进一步地解释了多元主体协作的动态机制。现

有研究还关注到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分级监管引发的标准内卷效应以及中美算力竞争驱动

的政策工具变异［6］。
人工智能政策分析框架层面呈现由单维解构向多维整合的演进轨迹，早期研究聚焦政策

工具组合的二维分析［12-14］，2019年后出现的三维框架研究突破了单维分析框架的局限［9,15-19］，
后续补充主要针对以往研究对政策战略属性的动态演进机制解释不足［20］。现有研究转向了

整合政策功能属性［20］，目标执行主体动态关系［9,21］及理念工具路径的三维框架分析，运用多

种方法探讨工具-主体-产业链等要素间的有效配置路径［15］。
现有研究在方法论上进行了一定革新。学界有关文本分析的研究正处于从基础的字词

统计转变到挖掘语义内涵的阶段，其应用场景主要覆盖了公共政策与企业研究的领域。就

现有研究来看，主要通过主题建模，如LDA模型［22］，提取政策中隐含的主题［23］，结合情感词

典［24］定制量化文档的情感倾向，并借助分析框架［25］对政策的适配性进行系统评估。在人工

智能政策的研究领域，方法论的进步显得尤为关键。一方面，定量计量方法通过高频词分析

与时序演变追踪构建了政策布局图谱的基础［26］。另一方面，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内容分析法

融合了话语分析［27］以及结构化的评价模型［28］，显著增强了对政府政策意图的传导和政策工

具的选择逻辑以及内在结构关联的解析能力，从而为政府在人工智能政策的完善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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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提供了理论逻辑。

尽管现有研究为理解人工智能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完善的空间。现有成果

多聚焦央地政策主体的行为逻辑或宏观制度设计，鲜少对政策执行对象的客体响应维度进

行分析。虽在国家级人工智能政策研究中已有研究尝试解构政策工具与客体的适配性关

系［16,26］，但省级情境下政策客体的差异化响应模式仍属待解黑箱。对于省级政策意图所指向

和政府行为意欲干预、塑造、培育或规范的核心对象，即政策客体，缺乏理论与实证分析。人

工智能作为颠覆性技术的典型代表，其相关政策具有高度的战略性、情境依赖性与实施复杂

性，其治理效能实质在于所选择的政策工具组合、所设定的战略目标定位，能否与拟培育目

标客体的内在特质与发展规律达成精准和动态的匹配。基于此，本研究构建工具-目标-客
体三维框架，重点探究省级政府如何组合运用供给型、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这些工具

服务何种政策目标以及识别政策重点干预的客体群体，最终揭示省级政策在工具目标协同、

目标客体衔接与工具客体兼容三维度的适配困境及其区域特征，为促进人工智能在区域协

调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提供学理依据与实践指引。

二、分析框架设计

（一）X维度：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作为政策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指政府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所掌握并运用

的政策手段与措施［29］。学术界对于政策工具分类尚未形成统一界定标准［30］。如Rothwell与
Zegweld等［31］构建了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的三维分析框架。Howlett和Ramesh等［32］则从

政策干预程度出发，将其划分为自愿性、混合性及强制性工具。McDonnell和Elmore等［33］提
出五维分类体系，包括命令型、激励型、劝诫型、能力建设型和系统变革型工具。在人工智能

领域研究中，袁野等［34］基于产业政策特征，将政策工具细化为创新驱动型、人才培养型、平台

建设型及产业融合型，并实证验证创新和人才类工具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作用。

本研究基于Rothwell和Zegweld等［31］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结合我国各省级政府出台的

人工智能的政策特征，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需求型与环境型三种类型，如图1所示。

图1 政策工具维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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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建立具体的政策工具分类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政策工具分类及含义

供给型（S）

需求型（D）

环境型（E）

财政支持（S1）

设施部署（S2）

人才培育（S3）

协同合作（S4）

公共采购（D1）

委托服务（D2）

市场培育（D3）

国际合作（D4）

战略规划（E1）

法律约束（E2）

税费减免（E3）

融资援助（E4）

创新保护（E5）

公众宣传（E6）

规范制定（E7）

政府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提供财政补贴、专项基金等资金支持

政府推进人工智能算力设施、通信网络等硬件设施建设及开发平台等软件
配套

政府制定人工智能人才研发、培育与应用的相关计划

政府整合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多方资源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创新资源的
协同配置

政府向企业采购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产品或服务

政府委托企业、科研机构承担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项目或数据标注服务等
外包任务

政府通过示范应用、场景开放等措施，以达到推广人工智能产品，培育应用
市场的目的

政府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同时引进海外技术与人才并拓展海外
市场

政府及时制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技术路线，从而明确其阶段性的
发展目标与重点方向

政府有关部门出台数据安全、算法伦理和隐私保护等法律法规，由此为人工
智能的发展提供相关法律保障

国家或政府主导实施的人工智能企业税收减免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
惠政策

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提供低息贷款和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等金融扶持，以此
减轻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融资压力

政府为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而提供的创新专利和算法版权等产权保护措施

该项工具主要通过媒体宣传和成果展示等方式提升社会公众对人工智能技
术的认知

政府制定的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认证的相关标准

由图1和表1可知：供给型政策工具聚焦在政府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的直接资源，

为推动该领域的要素供给奠定了良好基础；需求型政策工具重视对市场的调控，这样有利于

各省级政府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需求侧提供相关保障；环境型政策工具则侧重政府为人

工智能制度环境的营造，为人工智能产业运营提供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这三类工具共

同构成了省级层面人工智能的政策工具系统。

（二）Y维度：政策目标

政策目标是指为解决特定政策问题而期望实现的结果、指标或效果［35］。本研究结合90
份政策样本建立了人工智能政策目标体系。首先，技术创新与研发目标聚焦基础理论研究、

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重大科技项目支持及创新平台建设，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理论突破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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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其次，产业应用与融合发展目标覆盖人工智能行业融合创新、应用示范工程、产业链协
同发展及大模型孵化与应用，目的在于促进相关技术在本区域实际落地；再次，基础设施建
设与优化目标涉及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体系、网络与存储优化、绿色数据中心建设，能够
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提供软硬件基础支撑；最后，人才培养与引进目标注重在完善设施基
础上，通过内培外引相结合为发展注入人才活力。如表2所示。

表2 政策目标分类及含义

技术创新与
研发支持

产业应用与
融合发展

基础设施建
设与优化

人才培养与
引进

基础理论研究

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重大科技项目支持

创新平台建设

行业融合创新

应用示范工程

产业链协同发展

大模型孵化与应用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

数据资源体系建设

网络与存储优化

绿色低碳发展

高校与职业教育

高端人才引进

人才团队建设

人才激励机制

开展人工智能前沿基础理论研究及类脑智能等领域的原创性研究

开展芯片、软件等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支撑技术的研究

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重大基础软硬件产品的研发

建设国家级或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

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业深度融合

实施“人工智能+”应用示范工程，从而实现标杆案例的推广

关注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以此构建完整的产业链条

重点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和发展

支持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为提高算力资源的供应能力打基础

重点是完善公共数据建设目标，帮助提供高质量的数据

优化算力的传输效果，提高存储效率

让算力资源实现高效、绿色发展

鼓励高校、职业院校等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培养人工智能专业人才

引进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从而完善人工智能人才体系

支持人工智能人才和团队建设，推动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

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让人才参与收益分配，提高其创新积极性

（三）Z维度：政策客体

在公共政策理论的视角下，政策客体具有双重涵义。一方面，指向政策作用的具体社会
问题；另一方面，涵盖了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中干预到的目标群体。结合省级政府发布的人
工智能政策中的利益相关者，将政策客体定义为“受省级政府制定与颁布的人工智能政策的
直接影响，并能通过自己特定的行为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实体集合”。

各省级政府在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时，需要全面考虑对技术创新、智力支撑以及产业
升级起作用的关键主体。本研究将政策客体引入分析框架，既能呈现政策覆盖的利益相关
者，又能评估政策客体覆盖度对政策实施效果的作用机制及价值。根据政策内容的表达，本
文最终确定四类核心客体，即个人、企业、高等院校（以下简称“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中：个
体层面指人工智能领域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育；政策在企业层面通过产业扶持、税收优惠等
激励性措施，引导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环节发挥市场作用。结合政策具体内容，将
企业界定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性创新主体；高校层面侧重科研人才的培育与学科建设。
文章所分析的科研机构仅指纯粹的科研机构，涵盖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载体，将
其与企业自身所含的科研机构进行严格区分。

综合以上三个维度，建立工具-目标-客体三个维度的政策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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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客体三维分析

三、资料收集与编码

（一）样本选择

为系统分析我国省级人工智能政策，将政策样本的收集范围严格限定于省级行政单位

（包括人民政府、办公厅及组成部门）发布的、标题中含“人工智能”的规范性文件，文件类型

主要聚焦规划、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等具有指导性和规范性的文件。在具体操作上，首先基

于北大法宝、法律之星等权威数据库，以“人工智能”为关键词，在“地方规范性文件”库中进

行检索，并设定筛选依据为：（1）发文时间为2017年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出台

后；（2）发文主体为省级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为弥补商业数据库可能存在的更新延

迟，进一步访问政府官方网站并按相同标准补充检索。经过上述系统化流程，最终共获取由

27个省份发布的90份符合条件的政策文本，部分样本详见表3。
表3 省级政府出台的有关人工智能的政策（部分）

文件
编号

1

2

3

⋮

40

⋮

88

89

90

文本名称

《安徽省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2018—2030年)》

《打造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应用高地若干政策》

《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

⋮

《重庆市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

⋮

《重庆市发展汽车软件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行动计划(2022—
2025年)》

《天津市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

《重庆市以场景驱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3—2025年)》

地区

安徽省

安徽省

安徽省

⋮

重庆市

⋮

重庆市

天津市

重庆市

发文单位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

⋮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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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内容编码

选取90份政策中的条款作为基本分析单元，采用“文件编号-章节序列-条款代码”的三

级标识体系，通过NVivo. 20软件实施多维度编码处理，根据实际需要对部分维度进行四级

子类目细分。编码范畴涵盖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及政策客体三大核心要素。在编码方式上，

针对存在内容交叉的条款实施重复编码策略，最终形成完整的政策工具编码体系。部分典

型政策工具的编码实例，完整编码表为后续分析提供基础，具体如表4所示。

表4 政策工具文本内容编码表

序号

1

2

⋮

39

⋮

90

文件名称

《安徽省新一代人工智能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8—
2030年)》

《打造通用人工智能产业
创新和应用高地若干政
策》

⋮

《浙江省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

⋮

《重庆市以场景驱动人工
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
动计划(2023—2025年)》

编码示例（节选）

四、保障措施
（二）完善政策举措……构建产业发展
政策支撑体系

三、重点任务
（二）构建产业发展支撑平台

四、加快全时全域场景应用
7.推动产品安徽首用……在招投标和
政府采购中可采用首购、订购等方式
采购

四、加快全时全域场景
6.全面开放应用场景

⋮

四、保障措施
（四）保障支撑。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
律、伦理、安全和社会问题研究

四、保障措施
（二）政策支持贯彻落实国家支持高新
技术企业……等主体的税收优惠政策

⋮

五、保障措施
（三）加强政策支持
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研发面向
人工智能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加大
知识价值和商业价值信用贷款力度

三、重点任务
（二）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创新主体
4.积极引进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军企
业、知名企业

编码

[1-4-2]

[1-3-2]

[2-4-7]

[2-4-6]

⋮

[39-4-4]

[39-4-2]

⋮

[90-5-3]

[90-3-2-4]

二级指标

财政支持

设施部署

公共采购

市场培育

⋮

法律约束

税费减免

⋮

融资援助

国际合作

政策工具

供给型

需求型

⋮

环境型

⋮

环境型

需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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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分析结果

（一）总体描述统计

研究分析发现，我国省级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布局存在显著地域差异，具体如图3所示。

图3 各省级政府政策数对比图

从政策发布数量看：北京以11份成为政策输出集中区，上海、天津各发布9份，可见直辖
市对该产业的政策关注度较为突出；安徽发布 7 份、浙江 6 份，则构成省级行政单位中的次
核心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甘肃、河北、吉林等超六成省级行政区仅发布 1～2 份相关
政策，政策供给明显薄弱。从区域布局深入观察：京津冀、长三角凭借经济先发优势与富集
的科技资源，政策总量占比居高不下；而中西部多数省份受经济基础、科技资源等条件限制，
政策发布数量明显不足。这种差异直观反映出我国人工智能政策资源配置的区域非均衡
性，也对不同区域产业的发展速率和规模拓展产生了差异化影响。

通过对省级政府使用的政策工具进行簇状百分比堆积统计，总体特征可归纳为：供给型
政策工具在各地区使用占比最高，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占比居次，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最
低，具体如图4所示。

图4 各省级政府政策工具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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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频统计分析

基于90份样本文件的词频统计显示，字号越大，位置越居中，词语使用频率越高。高频

词包括“人工智能”“数据”“技术”“应用”“智能”“发展”“产业”“人才”“基础”“服务”“建设”

“科技”“创新”等，具体如图5所示。

图5 政策工具词云图

基于 90份政策中词频前十的词语，研究发现这些高频词与政策目标、客体之间存在较

强导向性，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词语使用量前十名

词频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词语

人工智能

智能

技术

发展

应用

数据

创新

产业

企业

建设

使用量/次

7 234

4 385

3 209

3 207

3 043

2 664

2 604

2 481

2 305

2 111

加权百分比/%

3.43

2.08

1.52

1.52

1.44

1.26

1.24

1.18

1.09

1.00

“人工智能”位居榜首，在单个文本中平均出现次数达80次，这说明将其定位为战略产业

成为了各省级政府的共识，但也暴露了政策内容存在概念泛化、表述较为模糊的问题。“智能”

出现 4 385次，体现了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省级政府对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视与期待。此外，

“技术”“发展”“应用”“数据”“创新”出现的频次也较为接近。结合文章的政策目标体系来看，

它们共同构建了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融合发展的逻辑思路。技术创新强调突破基础理论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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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关键共性技术的攻克，应用的转化重视应用场景的培育与产业发展，融合发展着力于数

据要素的驱动与生态体系的构建，以提升数据资源在技术方面的赋能作用。此外可以看到，

“企业”作为唯一的非政府主体出现频次居第九，这既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

新能力的肯定，又说明了人工智能治理从传统的单一主体治理向多元主体治理转变的趋势。

（三）三维框架分析

11..单一维度单一维度

（（11））XX维度维度：：政策工具政策工具

本研究对政策工具使用结构的分析显示，如表6所示。

表6 政策工具出现频次及占比

政策工具类型

供给型

需求型

环境型

政策工具名称

财政支持

设施部署

协同合作

人才引进

市场培育

委托服务

国际合作

公共采购

规范制定

融资援助

税费减免

法律约束

战略规划

创新保护

公众宣传

频次

189

246

208

121

115

14

105

16

150

62

18

59

95

55

53

占比/%

25%

32%

27%

16%

46%

6%

42%

6%

30%

13%

4%

12%

19%

11%

11%

总计
频次

764

250

492

占比/%

51%

16%

33%

由表6可知，供给型占51%、环境型占33%、需求型仅占16%，可见省级政府对供给型、环

境型工具依赖较强，需求型工具应用严重不足，形成工具类型的结构性失衡。供给型工具

里，设施部署、协同合作与财政支持构成核心施策组合，折射出产业基建优先投入与产学研

资源整合的战略侧重，而人才引进作为补充，支撑了“人才破瓶颈”的逻辑；环境型工具以规

范制定、战略规划等夯实制度框架，却因创新保护、公众宣传占比偏低，暴露出知识产权保障

与社会认知引导的短板，此外，税费减免与融资援助协同不足，也折射出经济调节手段的发

力局限，以及长效激励机制的缺位；需求型工具依赖市场培育、国际合作拓展应用场景与标

准对接，但委托服务、公共采购等运用频次较低，凸显政府直接撬动市场需求的手段缺位，政

策与市场间的传导存在断点，导致市场主体动能未能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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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YY维度维度：：政策目标政策目标

对人工智能的政策目标分析，具体如图6所示。

图6 政策目标频次分析

由图6可知，省级政府的政策目标设置呈现领域分化特征，产业应用、技术创新、基础设

施、人才培育构成政策布局的核心维度且各维度内部目标优先级差异显著。产业应用目标

里，应用示范工程是推动场景落地的核心，但产业链融合发展仅占12%，这既突出了场景落地

的优先性，也显露出全链条协同布局的薄弱；技术创新目标中，重点放在创新平台建设与关键

技术攻关上，相比之下，重大项目支持和基础理论研究占比偏低，这体现出政府对应用攻关的

侧重，而理论积淀与资源整合的系统性仍有提升空间；基础设施目标的布局则围绕数据资源

开发与算力部署展开，而绿色低碳发展仅占 9%，可见政府对技术基建的重视程度很高，但在

生态效益与技术应用的协同考量上还有所欠缺；人才培育目标更侧重高端人才引进和团队组

建，人才激励却仅占 7%，引育环节投入集中，但政策措施的完整性与激励性仍需进一步强

化。整体来看，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是政策目标的核心，但在全链条协同、基础研究、绿色转

型、人才激励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短板，亟待通过均衡化布局来优化政策目标的协同性。

（（33））ZZ维度维度：：政策客体政策客体

对政策所涉及的政策对象分析，具体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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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政策客体分布

由图7可知，政策作用对象呈现显著差异特征。企业以 50% 的占比在政策设计中占据

主导地位，折射出政府将企业视为人工智能创新的核心承载主体，意图通过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驱动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政策关注占比相对均衡，合计

38%，彰显政府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构建的重视，试图依托高校科研能力与机构创新资

源，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与智力储备。然而，面向个人的政策占比仅 12%，在人才激励、

职业发展保障等领域的政策设计存在明显缺口，亟待强化针对人工智能从业者的个性化政

策供给，以完善创新主体的全链条支持体系。

22..交叉维度交叉维度

（（11））X-YX-Y维度维度：：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

通过工具与目标维度的交叉分析发现省级政府依据政策目标差异化选择政策工具组

合，具体如图8、图9所示。

图8 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交叉分析折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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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交叉分析编码图

由图8、图9可知，技术创新与研发支持以供给型工具为主，组合设施部署与战略规划，

强化软硬件设施部署并通过阶段规划明确技术路线，却存在重投入轻评估问题，对市场成熟

后的可持续发展引导不足。产业应用目标的工具组合更多元，加入国际合作与市场培育，体

现引入顶尖团队加速技术落地的市场驱动特点。基础设施建设呈政府主导模式，财政资金

重点投入算力中心等物理载体，同步推进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借标准制定强化服务能力，但

社会参与度却较低。人才资源目标也以供给型工具为主，通过合作、建科研基地培养队伍，

借交流论坛、创新大赛吸引人才，而需求型与环境型工具使用较少。总体来看，供给型工具

在四大目标领域均起重要作用，环境型与需求型工具应用整体偏低，且不同目标领域的工具

组合侧重与政府角色定位差异明显。

（（22））X-ZX-Z维度维度：：政策工具与政策客体政策工具与政策客体

从工具-客体二维分析框架，具体如图10所示。

图10 政策工具-政策客体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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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0可知，横轴从左至右依次对应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政策工具，纵轴表征政策

作用强度，气泡大小折射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供给型工具中，高校与企业气泡大、作用强度

高，显示出政府重点赋能高校知识生产与企业技术研发。环境型工具里，企业气泡远大于科

研机构、高校与个人，体现政府对企业发展生态的塑造意图。需求型工具下，各客体气泡小、

作用弱，发力不足，高校成果转化、企业市场拓展等均未被有效撬动，个人气泡微小，显示出

政策对个体的关注与投入长期不足。这种分布既呼应政策工具功能定位，也折射政府政策

设计偏向，即政策聚焦高校、企业等组织化创新主体，忽视个体在创新传播、消费牵引中的价

值，且工具协同存在短板。解析二者互动图景，可明晰政策在创新链、产业链的资源配置逻

辑，为后续优化锚定方向，推动工具在客体覆盖与功能协同上实现更深突破。

（（33））Y-ZY-Z维度维度：：政策目标与政策客体政策目标与政策客体

目标与客体的交叉分析展现了省级政府在人工智能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偏好。市场主

体获得超比例的制度支持，而其他创新要素的制度支持存在失衡，具体如表7所示。

表7 政策目标与政策客体交叉频次分析

名称

高校

个人

科研机构

企业

技术创新与研发支持

29

10

36

77

产业应用与融合发展

11

10

15

79

基础设施建设与优化

8

2

13

46

人才培养与引进

58

57

27

36

由表7可知，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占比超 50%，高校、个人、科研机构合计占比49%，可

见政府更依赖市场主体，期望以市场激发活力、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产业应用领域倾斜更明

显，企业占比 69%，具体表现为政府采购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引进优秀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培

育人工智能新业态等，而科研机构、高校与个人协同薄弱，合计仅占31%。在基础设施层面，

企业占比 67%，其他主体合计占比 33%，显示出政府优先支持企业使用基础设施，反映开放

共享机制缺失，对其他主体的普惠支持不足。人才培育引进中，人才资源供需失衡，个人与

高校作为供给方合计占比 65%，而企业和科研机构作为需求方仅占35%，较供给端低29%，

显露出政策“重供给轻对接”的短板，导致人才链与产业链难贯通。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我国省级政府发布的90份人工智能政策展开剖析，发现当前省级政府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政策布局中存在不同问题，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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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策资源配置呈现区域非均衡性政策资源配置呈现区域非均衡性

研究发现，我国人工智能政策多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和科技资源充足的地

区，而中西部多数省份因经济基础薄弱与资源条件限制，政策供给严重不足。人工智能政策

分布体现出这样的地域差异，不仅是政策资源分配失衡的直接体现，还有可能成为制约我国

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瓶颈，从长期来看，可能拉大不同区域在产业发展速度和规模拓展

上的差距，进而阻碍全国范围内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22..政策工具使用存在结构性失衡政策工具使用存在结构性失衡

三类政策工具中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据主导地位，环境型政策工具次之，需求型政策工具

使用频率最低，且这三类工具未能有效协同。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创新保护和税费减免等

制度保障和经济激励的子工具实施力度不够，难以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在需求型政策工具

中，委托服务和公共采购等直接引导市场需求的手段未被充分激活，导致需求侧对产业发展

的拉动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33..政策目标设置存在分化和协同不足政策目标设置存在分化和协同不足

人工智能政策重心集中于产业应用、技术创新等核心领域，但各领域内部存在显著的失

衡。产业应用目标侧重场景落地但产业全链条协同不足，技术创新目标聚焦于应用攻关而

忽略了基础理论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目标上重视技术投入而忽视了生态效益与技术应用的

协同，人才培育目标只注重引育环节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激励机制。

44..政策客体覆盖呈现明显倾斜与支持短板政策客体覆盖呈现明显倾斜与支持短板

企业作为政策客体成为人工智能政策支持的核心对象。在技术创新领域，对高校、科研

机构的支持力度不足，难以充分发挥其在基础研究中的核心作用。人才培育领域存在注重

人才培育但与相关产业的衔接缺失，导致创新主体的支持体系存在明显缺口，可能削弱整体

创新生态的活力与持续性。

（二）政策建议

11..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

建议在国家层面加大对人工智能区域协同发展的支持力度，鼓励东西部地区共建人工

智能产业园、联合实验室等实体化合作平台。推动建立东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结对发展

机制，促进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形成长期稳定的对口协作关系。设计有效的双向激

励机制，对东部地区企业向西部进行技术转移、设立研发机构等行为给予政策支持，同时对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吸收技术溢出的成效开展量化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后续资源配

置的重要参考，努力形成东西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22..实施基于产业成熟度的政策工具动态适配机制实施基于产业成熟度的政策工具动态适配机制

建立省级人工智能产业细分领域的成熟度评估体系，根据产业发展阶段精准配置政策

工具组合。对初创期领域，强化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引领作用，通过首购风险补偿、应用场景

开放等措施培育市场；对成长期领域，注重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协同发力，在保持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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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资金支持的同时扩大示范应用范围；对成熟期领域，则转向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通过

完善标准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同时建立政策工具使用效果

的动态评估机制，定期调整三类政策工具的投入比例和实施方式，确保其始终与产业发展需

求相匹配。

33..整合政策目标体系整合政策目标体系

为强化前沿探索与核心能力的建设，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科研环境，省级政府应将人工智

能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这三个重要目标纳入政策体系中。此外，省级政府需统筹

技术进步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将生态效益的价值要求纳入评价维度。同时，省级政府还应

通过政策目标推动人工智能人才建设，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有效衔接，从而提升人才

体系的内在活力，促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协调发展。

44..合理分配不同主体的资源合理分配不同主体的资源

各省发布的人工智能相关政策应明确对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个人创新者的最低支持比

例，保障不同主体获得资源进行创新的权利，还应面向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长期且稳定的基

础研究经费，支持其建设基础研究技术平台。同时，政府可以设立面向个人创新者的绿色通

道，通过简化申报流程和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等措施充分激发个人创新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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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ntitative Text Analysis of Provincial AI Development Policies Within a
Tools-Goals-Objects Framework

Ren Min, Jiang Zixuan, Yang Changy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has become a core part of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

tion, playing a key role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Though China has elevated the development of AI to a nation-

al strategy, there are still quit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polic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By analyzing

90 AI policy documents released by 27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study built a three-di-

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ools - Goals - Objects, aiming to show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

gion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of AI policie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policy re-

sources are not evenly distributed among regions with eastern regions issuing policies more intensively; there

is a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the overall synergy effect has not been fully realized, and

currently supply-side tools are the main ones, followed by environmental tools, while demand-side tools are

used the least; policy goals focus on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while attention to basic research, green infrastruc-

ture construction is still insufficient; policy targets are overly concentrated on enterprises, while individual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have a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rom four aspects: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combination of policy tools, coordinating the policy goal system, and building an innovation ecosystem

with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decisions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implementation efficiency of provincial AI policies.

Key words: AI; policy tool; tex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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